
B159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6月29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600543 证券简称：*ST莫高 公告编号：临2024-50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

年报问询函回复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发布《关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事项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17），于2024
年 3月 30日发布《2023年年度报告》，于 2024年 5月 18日发布《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2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37）。经公司详细自查，发现部分数据有
误，现对相关公告部分内容更正如下：

一、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葡萄酒业务前五大客户及销售金额与年报问询函回复葡萄酒业
务前十大客户及销售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公司葡萄酒业务前五大客户情况

序号

1
2
3
4
5

客户名称

浙江启宇酒业有限公司

甘肃芳芳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鑫康盛源商贸有限公司

兰州福源百惠商贸有限公司

武威市凉州区金来顺名酒商行

销售金额（万元）

611
505
312
221
220

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司葡萄酒业务前十大客户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浙江启宇酒业有限公司

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好时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美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武威市凉州区金来顺名酒商行

甘肃祥宇橄榄油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美酒汇商贸有限公司

西津西路隆安利酒业批发部

深圳市德樽酒业有限公司

甘肃芳芳商贸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875.67
480.70
350.99
271.88
251.98
184.11
183.89
173.80
172.48
167.93

更正后（更正的客户名称与金额加粗）：
公司葡萄酒业务前十大客户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浙江启宇酒业有限公司

青岛华东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浙江省杭州好时辰贸易有限公司

深圳市聚美通用科技有限公司

甘肃芳芳商贸有限公司

武威市凉州区金来顺名酒商行

甘肃祥宇橄榄油开发有限公司

西安美酒汇商贸有限公司

西津西路隆安利酒业批发部

深圳市德樽酒业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875.67
480.70
350.99
271.88
270.33
251.98
184.11
183.89
173.80
172.48

注：经核实，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时披露的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且当时因工作失误对部
分客户漏统计，导致与更正后结果有差异；因工作失误，年报问询函回复中对甘肃芳芳商贸有
限公司销售金额统计错误，更正后应列入前十大客户第五位。

二、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葡萄酒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采购金额与年报问询函回复葡萄酒
业务前十大供应商及采购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公司葡萄酒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供应商名称

新疆华兴玻璃有限公司

兰州华宇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意隆包装有限公司

重庆高达印务有限公司

烟台市橡丰工贸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250
102
89
20
13

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司葡萄酒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名称

新疆华兴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曹县飞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烟台长裕玻璃有限公司

兰州华宇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市九翼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意隆葡萄酒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鼎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杰兔工贸有限公司

银川市富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陕西邦众肥业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267.39
152.13
146.23
119.49
117.61
116.35
98.94
82.44
74.72
69.42

更正后（更正的供应商名称与金额加粗）：
公司葡萄酒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名称

新疆华兴玻璃有限责任公司

兰州华宇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烟台长裕玻璃有限公司

曹县飞达工艺品有限公司

深圳市九翼包装设计有限公司

烟台意隆葡萄酒包装有限公司

陕西邦众肥业有限公司

上海鼎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川市富邦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上海杰兔工贸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205.68
163.78
159.73
152.13
117.61
114.49
69.42
65.55
42.26
36.60

注：经核实，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时披露的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且因工作失误对部分供
应商漏统计，导致与更正后结果有差异；年报问询函回复时因相关会计人员理解错误，将实际
采购金额加期初余额之和进行统计，统计口径错误导致数据披露有误。

三、年报问询函回复降解材料业务前十大客户及销售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司降解材料业务前十大客户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浙江华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泽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惠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智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泽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钜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钜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东营瀚兴化工有限公司

销售金额（万元）

789.61
762.30
658.83
449.13
437.66
396.10
385.10
369.59
240.21
149.90

更正后（更正的客户名称与金额加粗）：
公司降解材料业务前十大客户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客户名称

浙江华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州黄岩泽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惠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金晖兆隆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美智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泽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钜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钜富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石油化工研究院

销售金额（万元）

789.61
762.30
658.83
449.13
437.66
396.10
385.10
369.59
240.21
169.81

注：经核实，因理解错误，在年报问询函回复时公司认为为中石油提供试验生产PBS的试
验服务费收入属于偶发性的收入，故未在年报问询函回复前十大客户中列示，更正后应列入
前十大客户第十位。

四、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降解材料业务前五大供应商及采购金额与年报问询函回复降解
材料业务前十大供应商及采购金额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公司降解材料业务前五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供应商名称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简上新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金汇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1190
721
354
212
202

年报问询函回复公司降解材料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名称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简上新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金汇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昆仑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威晨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佰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北京中研高聚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1189.72
720.70
353.85
212.24
202.41
171.50
152.46
130.22
110.42
79.20

更正后（更正的供应商名称与金额加粗）：
公司降解材料业务前十大供应商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供应商名称

新疆美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海正生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简上新材料有限公司

兰州金汇亿达商贸有限公司

甘肃昆仑生化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能之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武威晨帆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中研高聚科技有限公司

南京佰通新材料有限公司

采购金额（万元）

1168.72
729.70
353.85
212.24
202.41
171.50
152.46
130.22
119.93
110.42

注：经核实，业绩预告问询函回复时披露的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采购金额与最终审定结
果有差异，次序排名无差异；年报问询函回复时因相关会计人员理解错误，将采购金额按实际
付款金额进行统计，统计口径错误导致数据披露有误。

五、鉴于上述情况，2023年年度报告主要销售客户及主要供应商情况更正如下：
1.公司主要销售客户情况
更正前：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4,133.81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20.83%；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

联方销售额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0%。
更正后：
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3,875.07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 19.52%；其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中关

联方销售额0万元，占年度销售总额0%。
2. 公司主要供应商情况
更正前：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3,925.67万元，占年度成本总额 28.98%；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中关联方采购额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0%。
更正后：
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3,913.67万元，占年度成本总额 28.89%；其中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

中关联方采购额0万元，占年度采购总额0%。
六、其他事项说明
前述年报问询函回复客户销售金额的更正仅涉及葡萄酒业务前十大客户中甘肃芳芳商

贸有限公司，年报问询函回复披露金额错误原因系会计人员漏统计上年发货本期确认收入的
金额，属统计错误，所以该错误不影响年度审计财务报表中2023年度的营业收入；年报问询函
回复供应商采购金额的更正原因主要系会计人员理解错误，误将支付金额、期初余额等作为
采购金额进行统计，属统计错误，不影响公司 2023年度审计的财务报表中的营业成本。经核
实，上述更正内容不会导致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财务报表内容发生变化。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监管局已对公司和有关人员下达相关监管措施，公司将认
真吸取教训，切实按要求完成整改，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
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投资者
谅解。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43 证券简称：*ST莫高 公告编号：2024-49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东岗西路638号财富中心23层公司会议

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
119,608,079
37.636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杜广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董事郭守斌、金宝山、独立董事贾明琪、王秋红以通讯方

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何文天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小玲，副总经理赵锐峰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82,382
比例（%）

97.5539

反对

票数

2,925,697
比例（%）

2.446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82,382
比例（%）

97.5539

反对

票数

2,923,597
比例（%）

2.4443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18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55,182
比例（%）

97.5311

反对

票数

2,925,197
比例（%）

2.4456

弃权

票数

27,700
比例（%）

0.0233
4、议案名称：《2023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814,082
比例（%）

97.6640

反对

票数

2,791,897
比例（%）

2.3342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18
5、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783,882
比例（%）

97.6387

反对

票数

2,824,197
比例（%）

2.361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6、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14,682
比例（%）

97.4973

反对

票数

2,991,297
比例（%）

2.5009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18
7、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14,682
比例（%）

97.4973

反对

票数

2,993,397
比例（%）

2.502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82,382
比例（%）

97.5539

反对

票数

2,923,597
比例（%）

2.4443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1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82,882
比例（%）

97.5543

反对

票数

2,925,197
比例（%）

2.445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6,682,382
比例（%）

97.5539

反对

票数

2,923,597
比例（%）

2.4443

弃权

票数

2,100
比例（%）

0.001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14,608,517
0

2,006,165
627,065
1,379,100

比例（%）

100.00
0

40.1268
45.2113
38.1747

反对

票数

0
0

2,991,297
757,800
2,233,497

比例（%）

0
0

59.8311
54.6372
61.8253

弃权

票数

0
0

2,100
2,100
0

比例（%）

0
0

0.0421
0.1515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6

7

8

9

议案名称

《2023 年 度 利 润
分配方案》

《关于 2023 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
师 事 务 所 的 议
案》

《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006,165

2,006,165

2,073,865

2,074,365

比例（%）

40.1268

40.1268

41.4809

41.4909

反对

票数

2,991,297

2,993,397

2,923,597

2,925,197

比例（%）

59.8311

59.8732

58.4770

58.5091

弃权

票数

2,100

0

2,100

0

比例（%）

0.0421

0

0.0421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9项《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第6、7、8、9项议案为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中小投资者统计已剔除董监高。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天晶、王新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43 证券简称：*ST莫高 公告编号：临2024-51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甘肃
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肃监管局（以下简称“甘肃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对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
令改正措施的决定》（〔2024〕7号）和《关于对杜广真、赵小玲、金宝山、何文天采取监管谈话措
施的决定》（〔2024〕8号）（以下简称《监管措施决定书》），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
经查，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存在以下问题:
2024年3月6日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度业绩预告事项问询函的回

复公告》中，对葡萄酒业务第一大客户销售金额，第二至第五大客户的认定及销售金额披露错
误;对第一、第二大供应商采购金额，第三至第五大供应商的认定及采购金额披露错误。降解材
料业务第一、第二大供应商采购金额披露错误。药品业务第三大供应商采购金额披露错误。

3月30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前
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均披露错误。

5月18日披露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23年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中，葡萄酒
业务第十大客户销售金额披露错误;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大供应商采购金
额披露错误。降解材料业务第一、第二、第十大供应商采购金额披露错误。

上述事项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82号)第三条第一款的规
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的规定，甘肃证
监局决定对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的行政监管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要求公司认
真汲取教训，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
内向甘肃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

杜广真作为公司董事长，赵小玲作为公司总经理，金宝山作为公司财务总监，何文天作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未能勤勉尽责，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号)第
四条、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第三款的规定。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82
号)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甘肃证监局决定对上述四人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管措施，并
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并要求上述四人加强证券法律法规学习，进一步提高规范意识
和履职能力，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并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向甘肃证监局提交书
面报告。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及相关人员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后，高度重视其中提出的问题，将依照规定尽快

向甘肃证监局提交书面报告，切实按要求完成整改；同时公司将认真吸取教训，追究相关人员
责任，不断提升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及信息披露质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本次收到《监管措施决定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公司未来将持续加
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法律意识和合规履职能力，
自觉遵守证券市场的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特此公告。
甘肃莫高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浦东新区祖冲之路1136号上海长荣桂冠酒店2楼宴会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3
163
161

2
2,723,867,890
2,723,867,890
589,067,369

2,134,800,521
34.235759
34.235759
7.403872

26.83188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2024年股东周年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训峰博士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

票（仅针对A股股东）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公司股东代表、见证律师及香港股份过户登记处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于股东大会上担任计票人及监票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经修订及重述组织章程大纲及细则》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博士，资深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及公司秘书郭光莉女士，资深副

总裁及财务负责人吴俊峰博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阅及考虑2023年年度报告（包括截至2023年12月31日止年度经审计合并

财务报表、董事会报告及审计师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723,744,542
588,969,221

2,134,775,321

比例（%）

99.997381
99.989364
99.999592

反对

票数

71,348
62,648
8,700

比例（%）

0.002619
0.010636
0.000408

弃权

票数

52,000
35,500
16,500

比例（%）

2.00 议案名称：重选董事议案
2.01 议案名称：重选刘训峰博士为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674,949,212
588,151,113

2,086,798,099

比例（%）

98.205858
99.850474
97.752074

反对

票数

48,869,178
880,756

47,988,422

比例（%）

1.794142
0.149526
2.247926

弃权

票数

49,500
35,500
14,000

比例（%）

2.02议案名称：重选陈山枝博士为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717,225,351
588,863,563

2,128,361,788

比例（%）

99.758022
99.971427
99.699139

反对

票数

6,591,039
168,306

6,422,733

比例（%）

0.241978
0.028573
0.300861

弃权

票数

51,500
35,500
16,000

比例（%）

2.03议案名称：重选范仁达博士为独立非执行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53,172,671
577,559,961

1,975,612,710

比例（%）

94.078474
99.735613
92.543893

反对

票数

160,702,852
1,531,041

159,171,811

比例（%）

5.921526
0.264387
7.456107

弃权

票数

9,992,367
9,976,367

16,000

比例（%）

3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续聘2024年度审计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723,665,042
588,889,221

2,134,775,821

比例（%）

99.994444
99.975783
99.999592

反对

票数

151,348
142,648

8,700

比例（%）

0.005556
0.024217
0.000408

弃权

票数

51,500
35,500
16,000

比例（%）

4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同意

票数

2,723,661,942
588,886,121

比例（%）

99.993155
99.969825

反对

票数

186,448
177,748

比例（%）

0.006845
0.030175

弃权

票数

19,500
3,500

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 2,134,775,821 99.999592 8,700 0.000408 16,000
5议案名称：考虑及批准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723,716,942
588,941,121

2,134,775,821

比例（%）

99.995174
99.979162
99.999592

反对

票数

131,448
122,748

8,700

比例（%）

0.004826
0.020838
0.000408

弃权

票数

19,500
3,500

16,000

比例（%）

6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额外普通股，数目不超过本决
议案通过当日已发行股份总数的20%。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59,500,131
577,547,262

1,981,952,869

比例（%）

94.311591
99.733420
92.840843

反对

票数

154,376,392
1,543,740

152,832,652

比例（%）

5.688409
0.266580
7.159157

弃权

票数

9,991,367
9,976,367

15,000

比例（%）

7议案名称：授予董事会一般授权购回本公司香港股份，数目不超过本决议案通过当日已
发行香港股份数目的10%。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723,782,942
589,006,121

2,134,776,821

比例（%）

99.997561
99.990197
99.999592

反对

票数

66,448
57,748
8,700

比例（%）

0.002439
0.009803
0.000408

弃权

票数

18,500
3,500

15,000

比例（%）

8议案名称：扩大授予董事会行使权力配发、发行及处理本公司额外香港股份，数目不超
过根据第7号决议案购回的数目。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其中：A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

同意

票数

2,559,566,231
577,607,362

1,981,958,869

比例（%）

94.314027
99.743798
92.841124

反对

票数

154,310,292
1,483,640

152,826,652

比例（%）

5.685973
0.256202
7.158876

弃权

票数

9,991,367
9,976,367

15,000

比例（%）

注：
（1）上述第6号议案下的发行授权包括任何出售或转让库存香港股份。该议案中“已发行

股份总数”不包含任何库存股份。

（2）上述第7号议案中“已发行香港股份数目”不包含任何库存股份。
（3）上述第8号议案为基于第6号议案的扩大授权。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A股）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0
291,995,518
296,890,603

1,131,070
295,759,533

比例（%）

0.000000
100.000000
99.940166
95.954060
99.956046

反对

票数

0
0

177,748
47,692

130,056

比例（%）

0.000000
0.000000
0.059834
4.045940
0.043954

弃权

票数

0
0

3,500
3,500

0

比例（%）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A股）

议案
序

号

2.01
2.02
2.03
3
4

议案名称

重选刘训峰博士为执行
董事

重选陈山枝博士为非执
行董事

重选范仁达博士为独立
非执行董事

考虑及批准续聘 2024
年度审计师

考虑及批准 2023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票数

588,151,113
588,863,563
577,559,961
588,889,221
588,886,121

比例（%）

99.850474
99.971427
99.735613
99.975783
99.969825

反对

票数

880,756
168,306

1,531,041
142,648
177,748

比例（%）

0.149526
0.028573
0.264387
0.024217
0.030175

弃权

票数

35,500
35,500

9,976,367
35,500
3,500

比例（%）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8项为普通决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2、3、4项对A股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立、薛晓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证券法》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A股代码：688981 A股简称：中芯国际 公告编号：2024-014

港股代码：00981 港股简称：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2024年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61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股东完成2021年非公开发行的

债券部分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明德控股”）于2021年11月完成了2021年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
发行，债券简称“21明德EB”，债券代码“117191.SZ”，发行规模80亿元人民币，债券期限3年，
标的股票为明德控股持有的公司部分A股股票。

公司于近日收到明德控股的通知，明德控股已完成提前购回部分“21明德EB”的工作。
明德控股分别于2024年6月12日、2024年6月13日及2024年6月1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发布了关于“21明德EB”的购回实施公告，拟购回债券票面金额为8,000,000,000元人民
币，拟购回债券数量为80,000,000张，购回申报期为2024年6月17日至2024年6月20日。购
回申报期结束以后，明德控股收到购回有效申报的债券票面金额合计为6,855,850,000元。明
德控股于2024年6月27日兑付了“21明德EB”全部购回有效申报的债券票面金额合计6,855,
850,000元及其利息。本次购回后，“21明德EB”剩余债券票面金额为1,144,150,000元，明德
控股将按照原有约定进行兑付。

后续明德控股将及时注销购回的债券并和“21明德EB”受托管理人一起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解除“明德控股－华泰联合证券－21明德EB担保及
信托财产专户”中对应数量的公司股份的担保及信托登记手续。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东明德控股“21明德EB”的相关事宜，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4-062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上市申请并刊发申请资料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进行申请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

票并在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上市”）的相关工作。

根据本次发行上市的时间安排，公司已于2024年6月28日向香港联交所递交了本次发
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资料。该申请资料
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
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和变动。

鉴于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监管
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
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
阅：

中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4/106579/documents/sehk24062801463_c.pdf
英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4/106579/documents/sehk24062801464.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

出。本公告以及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
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
机关、监管机构的核准和/或批准，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051元（含税）调整为0.0514元（含税）。
● 本次调整原因：自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另外，
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煜邦转债”目前正处于转股期，自通过本次利润
分配方案的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可转债转股 1,085股，公司总股本由 247,
062,564股增加至 247,063,649股，故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发生变动，公司按照分配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原则，对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每股分配比例进行
相应调整。

一、调整前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于2024年3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并于2024年6月14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1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
送红股。截至2024年3月13日，公司总股本247,062,564股(自2024年1月26日起至2024年3
月13日，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已转股392股，总股本由247,062,172股增加至247,062,564股)，扣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22,801,783股后的股本224,260,781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
计派发现金红利11,437,299.83元（含税），占2023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的30.39%。如在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股
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为基数，公司拟维持现金分红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现金分
红金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19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的《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

二、调整后利润分配方案

自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由 22,801,783股增加至 24,
706,195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 号一一回购股份》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等权利。

因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煜邦转债”，目前正处于转股期，自2023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可转债转股1,085股，公司总股本由247,062,
564股增加至247,063,649股。

依据上述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变动情况，公司按照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
比例的原则，对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变动情况如下：

公司拟以本公告披露日的总股本247,063,649股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
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24,706,195股后，公司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调
整为222,357,454股。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由0.051元（含税）调整为0.0514元（含税）。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1、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原定利润分配总额÷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11,437,

299.83÷222,357,454≈0.0514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四位）。
2、实际利润分配总额=调整后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份数=0.0514×222,

357,454≈11,429,173.14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
入调整所致）。

公司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具体日期。综上所述，本
次利润分配每股现金红利为 0.0514元（含税，保留小数点后四位），利润分配总额为 11,429,
173.14元（含税，本次实际利润分配总额差异系每股现金红利的尾数四舍五入调整所致），具
体以权益分派实施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97 证券简称：煜邦电力 公告编号：2024-073

债券代码：118039 债券简称：煜邦转债

北京煜邦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股分配比例的公告


